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教師獎勵案件審查原則 
95 年 3 月 6日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核定 
95 年 8 月 4日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修正 

102 年 1 月 10 日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修正 
113 年 1 月 26 號 112 學年第 1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修正 

一、依據：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8 條。 

二、緣起： 

依前揭辦法第 8 條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有執行本校教師平時考核獎懲核議事項之

任務。為期達到即時獎勵之效，避免事事開會造成人力及時間的浪費，遂據前揭辦

法第六條之獎勵標準訂定本獎勵原則，提經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通過，以作為

本校教師獎勵之依據。 

三、辦理原則： 

（一）主辦、承辦人員職責內應辦業務不予敘獎，若屬特殊貢獻或績效卓著，依本原

則所定標準辦理。 

（二）獎勵事項：若係應主管教育機關要求敘獎者依其規定辦理，未敘明敘獎標準者

或係應委辦機關建議敘獎者提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討論。 

（三）各單位簽請敘獎請審慎為之，避免浮濫，確有須獎勵事由，除依本審查原則辦

理外，未訂之事項或敘獎標準不明確者，提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 

（四）因業務個別需要，業務主管得在不提高該項敘獎標準總獎次原則下，調整敘獎

人數。 

（五）主管機關已訂有獎勵標準者，逕依其規定辦理。 

（六）參加各項比賽評列優等、甲等、佳作或入選者，酌予比照相對應名次之獎勵標

準。 

（七）教師敘獎應兼顧各處室間平衡。 

（八）同一事項應俟全部執行完畢後，視實際績效敘獎。 

（九）同一績優案件包含數種工作項目且分別適用多種獎勵項目時，擇優敘獎；參加

活動各組比賽均獲獎時，以擇優不重複敘獎為原則。 

（十）重大交辦案件圓滿完成，並具特殊績效者，得視其貢獻程度予以敘獎。 

（十一）參與處理性別相關事件調查之人員或推動性平業務，並具特殊績效者，得視

其貢獻程度予以敘獎。 

（十二）全國性競賽、活動訂有獎勵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十三）經前職學校來函建議敘獎案件，如業經原學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建議

嘉獎一次之獎勵者，免提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由人事室簽請校長核定

後逕行辦理敘獎事宜；但建議敘獎在嘉獎二次以上者或敘獎未經原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者，則提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 

  四、辦理程序： 

（一）獎勵事項由業務單位簽陳，先會人事室依審查原則辦理初審。 

（二）經初審通過，除須提考績會部分外，逕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其餘案件由人事室

先行錄案，擇期召開考績會議審議通過後，再陳校長核定後發布。 

 



  五、獎勵標準 

項 細目 敘獎標準 敘獎條件 備註說明 

1 

辦理觀摩教學，績效

良好 

(1)校內：嘉獎二次。 

(2)分區：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3)縣市：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4)全國：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限教學者 

教學者、主辦（限 1 人） 

工作人員（上限 3 人） 

教學者、主辦（限 2 人） 

工作人員（上限 5 人） 

教學者、主辦（上限 2 人） 

工作人員（上限 10 人） 

 

校內活動須事先簽

請校長核定，區級以

上須為業務主管機

關委辦或核定。 

 

2 

辦理各項研習(討)

會，績效良好 

(1)校內：嘉獎二次 

(2)區級：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3)全市或跨區：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4)全國：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限主講者 

主講者、主辦（限 1 人） 

工作人員（上限 3 人） 

主講者、主辦（限 2 人） 

工作人員（上限 8 人） 

主講者、主辦（限 2 人） 

工作人員（上限 10 人） 

(1)校內活動須事先

簽請校長核定。 

(2)區級以上須為業

務主管機機關委

辦或核定。 

(3)須未支領酬勞。 

(4)利用假期且超過

三天工作人員敘

獎酌增。 

 

3 

辦理各項重大活

動，績效良好： 

(1)校內: 

運動會、校慶、校外

教學、親師懇談會、

員工自強康樂活

動、圖書館週、主題

活動週、讀書會…等

各項活動。 

(2)區級以上： 

學藝、體衛、輔導、

圖書館…等各項活

動。 

(1)本校 

A.1-2 天：嘉獎一次 

B.3-4 天：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C.1 週以上（含）： 

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2)區域 

A 未滿三天：嘉獎一次 

B 三天以上：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3)全國 

A 未滿三天：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B 三天以上：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工作人員（上限 5 人） 

承辦人員（上限 2 人） 

協辦人員（上限 5 人） 

 

承辦人員（上限 5 人） 

協辦人員（上限 10 人） 

 

工作人員（上限 5 人） 

承辦人員（上限 2 人） 

協辦人員（上限 7 人） 

 

承辦人員（上限 2 人） 

協辦人員（上限 10 人） 

主辦人（限 1 人） 

承辦人員（上限 5 人） 

(1)校內活動須事先

簽請校長核定。 

(2)區級以上須為業

務主管機關委辦

或核定。 

(3)須未支領酬勞。 

(4)超過一週得酌增。 

 



嘉獎一次 協辦人員（上限 15 人） 

4 

參加及指導各項學

藝競賽成績優異。 

(1)分區：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2)縣市：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3)全國：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4)國際：記功二次 

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參加或指導學生獲第 1 名 

參加或指導學生獲 2、3 名 

參加或指導學生獲第 1 名 

參加或指導學生獲第 2 名 

參加或指導學生獲第 3 名 

參加或指導學生獲第 1 名 

參加或指導學生獲 2-3 名 

參加或指導學生獲 4-8 名 

團體第 1 名 

團體第 2-3 名 

團體第 4-8 名 

 

(1)參賽須事先經校

長同意。 

(2)區級以上須為教

育主管機關舉辦。 

(3)同一事由同一人

僅擇最高獎次敘

獎。 

(4)須未支領獎金；上

級教育主管機關

另訂規定，依其規

定辦理。 

5 

指導學生參加各項

科學展覽。 

(1)分區(縣市)： 

記功二次 

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2)全國(台灣國際)： 

記大功一次 

記功二次嘉獎二次 

記功二次嘉獎一次 

記功二次 

 

特優 

優等 

佳作及其他獎項 

入選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佳作及其他獎項 

(1)參加須事先經校

長同意 

(2)區級以上須為教

育主管機關辦理。 

(3)同一事由同一人

僅擇最高獎次敘

獎。 

(4)須未支領獎金；上

級教育主管機關

另訂規定，依其規

定辦理。 

6 

指導學生參加各項

體育競賽成績優

異。 

(1)分區：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2)縣市：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3)全國：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4)國際：記功二次 

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團體第 1 名 

團體 2-3 名 

團體第 1 名 

團體第 2 名 

團體第 3 名 

團體第 1 名 

團體第 2-3 名 

團體第 4-8 名 

團體第 1 名 

團體第 2-3 名 

團體第 4-8 名 

(1)參賽須事先經校

長同意 

(2 區級以上須為教

育主管機關辦理。 

(3)同一事由同一人

僅擇最高獎次敘

獎。 

(4)須未支領獎金；上

級教育主管機關

另訂規定， 

(5)獲個人獎項酌予

比照 



7 

辦理全校性刊物編

輯及出版 

 

嘉獎兩次 

嘉獎一次 

主編（1 人為限） 

工作人員（上限 4 人） 

以一學期計 

8 

實際擔任認輔工作

經輔導工作會審定

績效良好 

 

認輔老師：嘉獎一次 1 人以 1 次為限 以一學期計 

9 

義務指導學生參加

比賽或組訓校隊認

真負責 

 

嘉獎二次 1 人以 1 次為限 以一學期計 

10 

指導學生參加各項

數理能力競賽暨成

績優異。 

(1)分區： 

記功一次 

嘉獎兩次 

嘉獎一次 

 

(2)全國： 

記功一次嘉獎二次 

記功一次嘉獎一次 

記功一次 

 

指導學生獲第 1 等獎。 

指導學生獲第 2 等獎。 

指導學生獲第 3 等獎或佳

作。 

 

指導學生獲第 1 等獎。 

指導學生獲第 2 等獎。 

指導學生獲第等 3 獎或佳

作。 

(1)參加須事先經校

長同意 

(2)區級以上須為教

育主管機關辦理。 

(3)同一事由同一人

僅擇最高獎次敘

獎。 

(4)須未支領獎金；上

級教育主管機關

另訂規定，依其規

定辦理 

 

11 

指導學生參加各項

奧林匹亞國手選拔

競賽暨成績優異。 

(1)初賽：嘉獎一次 

(2)複賽：嘉獎二次 

(3)決賽(選拔營)： 

記功二次 

記功一次嘉獎二次 

記功一次嘉獎一次 

 

(4)國際： 

記功二次嘉獎二次 

記功一次嘉獎二次 

記功一次嘉獎一次 

指導學生通過初賽。 

指導學生通過複賽。 

 

指導學生獲第 1 等獎。 

指導學生獲第 2 等獎。 

指導學生獲第 3 等獎或佳

作。 

 

指導學生獲金牌 

指導學生獲銀、銅牌 

指導學生獲其他相關獎

項。 

 

(1)參加須事先經校

長同意 

(2)區級以上須為教

育主管機關辦理。 

(3)同一事由同一人

僅擇最高獎次敘

獎。 

(4)須未支領獎金；上

級教育主管機關

另訂規定，依其規

定辦理 



12 

代理職務在一定期

間以上，負責盡職，

表現優良 

(1)嘉獎一次 

 

 

(2)嘉獎二次 

 

 

(3)記功一次 

(1)代理期間在 1 個月以

上 ，3 個月以下

（含），表現良好者 

(2)代理期間超過 3 個月， 

6 個月以下（含），表

現良好 

(3)代理期間超過 6 個

月，表現良好者，記功 

1 次。 

(4)因業務需要，而經簽奉

核准，由 2人以上共同

代理者，依其代理事實

情形，得斟酌前列敘獎

額度內敘獎。其未予敘

獎者，得列入各該學年

度教師成績考核參考。 

 

13 

加 班 未 支 領 加 班

費，且因執行公務無

法補休完畢者 

(1)嘉獎一次 

 

 

(2)嘉獎二次 

 

(1)全年累計加班時數 20

小時以上未達 40 小時

者 

(2)全年累計加班時數 40

小時以上者 

(1)經核敘獎勵之加

班時數即不得支

領加班費及補休

假。 

(2)本項敘獎應確認

因預算不足無法

支領加班費，及

「因公務需要無

法補休假」等具

體理由，始得為

之。 

六、本審查原則經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